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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依据

	1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实施日常监督检查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2020)》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对本行政区域内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实施日常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以下方面：
　　（一）回收拆解企业符合资质认定条件情况；
　　（二）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程序合规情况；
　　（三）《资质认定书》使用合规情况；
　　（四）出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情况；
　　（五）“五大总成”及其他零部件处置情况。

	2
	对本行政区域内洗染行业经营者合规经营的检查
	　　洗染业管理办法(2007)》第三条第一款  商务部对全国洗染行业进行指导、协调、监督和管理，地方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洗染行业指导、协调、监督和管理工作。

	3
	对本行政区域内商务领域经营者执行国家禁限使用规定和使用、回收报告活动采用“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实施日常监督检查。
	　　《商务领域经营者使用、报告一次性塑料制品管理办法(2023)》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对本行政区域内商务领域经营者执行国家禁限使用规定和使用、回收报告活动实施日常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以下方面：
　　（一）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的情况；
　　（二）商务领域经营者张贴、摆放或设置国家禁限使用规定标语或链接标识的情况；
　　（三）商品零售场所开办单位、电子商务平台（含外卖平台）企业对其入驻经营者作出自律承诺督促管理的情况；（四）电子商务平台（含外卖平台）企业平台规则制定情况；
　　（五）展馆经营者告知义务履行的情况；
　　（六）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报告的情况。

	4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家电维修服务经营者合规经营情况的检查
	　　《家电维修服务业管理办法(2012)》第三条  商务部负责家电维修服务业的行业管理工作，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家电维修服务业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

	5
	对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的单用途卡业务活动、内部控制和风险状况等进行检查。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2016)》第三十三条  商务部和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应对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的单用途卡业务活动、内部控制和风险状况等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现场及非现场检查。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应配合商务主管部门的检查。

	6
	对汽车销售及其相关服务活动采取“双随机”办法实施日常监督检查。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2017)》第二十九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应当依据职责，采取“双随机”办法对汽车销售及其相关服务活动实施日常监督检查。

	7
	对零售商促销行为是否合规进行检查
	 　　《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2006)》第二十一条  各地商务、价格、税务、工商等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促销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对涉嫌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查处。

	8
	对本地区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的监督检查
	　　《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规定(2015)》第四条第三款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监督检查工作。

	9
	依据商务部门职责对食品等产品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2007)》第十二条第二款  农业、卫生、质检、商务、工商、药品等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对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并对其遵守强制性标准、法定要求的情况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监督检查记录应当作为其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定期考核的内容。公众有权查阅监督检查记录。

	10
	对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遵守《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2020)》情况的监督检查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2020)》第二十条第一款  商务主管部门对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遵守本办法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11
	对本行政区域的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合规经营情况的检查。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2012)》第四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对外劳务合作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对外劳务合作监督管理工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对外劳务合作监督管理的相关工作。

	12
	对旧电器电子产品经营者和旧电器电子产品市场合规经营的监督检查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2013)》第十八条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实际，建立定期检查及不定期抽查制度，及时发现和处理有关问题。经营者和旧电器电子产品市场应配合商务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信息和材料。

	13
	对本行政区域内家庭服务机构合规经营的检查
	　　 《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2012)》第四条  商务部承担全国家庭服务业行业管理职责，负责监督管理家庭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指导协调合同文本规范和服务矛盾纠纷处理工作。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家庭服务业的监督管理。

	14
	对本行政区域内对美容美发业从业者合规经营情况的检查
	　　 《美容美发业管理暂行办法(2004)》第三条  商务部主管全国美容美发业工作，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对美容美发业进行指导、协调、监督和管理。


 
